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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高岩、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冯正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逸豪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

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433,439,470.72 303,704,050.81 42.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000,538.53 14,082,800.20 -36.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元）

8,931,092.50 14,002,229.47 -36.2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0,895,857.12 135,449,789.18 -62.4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5 -4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5 -4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64% -0.97% 0.3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547,064,996.40 1,682,342,286.89 -8.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406,691,934.87 -1,415,692,473.40 0.6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

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69,446.03

摊销与公司新厂区土地使用权相关的

递延收益

合计 69,446.03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

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

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

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34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阿尔斯通(中国)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1.00% 151,470,000 151,470,000

武汉锅炉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6.91% 20,530,000 20,530,000

王晓 境内自然人 0.90% 2,672,800

谌鹏 境内自然人 0.79% 2,331,545

胡志宏 境内自然人 0.47% 1,390,397

陈楚云 境内自然人 0.46% 1,367,450

黎志坚 境内自然人 0.43% 1,286,281

HSBC�BROKING�

SECURITIES�

(ASIA)�

LIMIT-

ED-CLIENTS�A/C

境外法人 0.40% 1,185,114

招商证券香港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0.40% 1,176,836

庄畅雄 境内自然人 0.35% 1,045,00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王晓 2,672,800 境内上市外资股 2,672,800

谌鹏 2,331,545 境内上市外资股 2,331,545

胡志宏 1,390,397 境内上市外资股 1,390,397

陈楚云 1,367,450 境内上市外资股 1,367,450

黎志坚 1,286,281 境内上市外资股 1,286,281

HSBC�BROKING�SECURITIES�(ASIA)�

LIMITED-CLIENTS�A/C

1,185,114 境内上市外资股 1,185,114

招商证券香港有限公司 1,176,836 境内上市外资股 1,176,836

庄畅雄 1,045,000 境内上市外资股 1,045,000

高凌云 1,000,000 境内上市外资股 1,000,000

孙蔚蔚 966,567 境内上市外资股 966,56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均为社会公众股东，公司未知前十名流通股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公司也未知前十名流通股股东与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

说明（如有）

不适用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 应收票据较期初数增加100%,主要系本期期末尚有收回的银行承兑汇票未转出所致。

2. 预付款项较期初数增加36.33%，主要系Opole、Ashalim、MaeMoh、Karabiga等项目材料款预付增加所致；

3. 其他应收款较期初数减少77.73%，主要系本期收到前期已缴纳未抵扣进口增值税票所致；

4. 存货较期初数减少40.48%，主要系上期期末库存原材料领用投入生产所致；

5. 应交税费较期初数增加178.68%，主要系本期销售税金及出口退税增加所致；

6. 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42.72%，主要系报告期内Opole、Karabiga、Mae� Moh等项目执行，建造合同收入增加

所致；

7. 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增加67.54%，主要系报告期内Opole、Karabiga、Mae� Moh等项目执行，材料及人工投入增

加所致；

8. 营业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增加3224.31%，主要系本期增值税所产生的附加税费增加所致；

9. 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84.57%，主要系本期汇兑收益增加所致；

10. 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增加420.88%，主要系本期罗源项目计提减值损失所致；

11. 公允价值变动净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320.31%，主要系本年度汇率变动导致套期工具产生的未实现套期收益

增加所致；

12. 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167.66%，主要系本期项目减值损失计提所形成的暂时性可抵扣差异较去年同期

增加所致；

1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62.42%，主要系本期项目原材料采购付款增加所致；

1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64.67%，主要系本期购置固定资产支出较去年同期减少所致；

1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795.04%，主要系本期借款低于去年同期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关联方在报告期内履行完毕及截至报告期

末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 － － － － －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

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阿尔斯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公开披露承诺 避免同业竞争

2006年04月14

日

长期有效

严格履行承诺，

未发生违反承

诺事项

General�Electric�Company（通用电气公

司）、GE�Albany�Global�Holdings�B.V.（通

用电气奥尔巴尼全球控股有限公司）

公开披露承诺

保持公司独立

性

2015年12月28

日

长期有效

严格履行承诺，

未发生违反承

诺事项

General�Electric�Company（通用电气公

司）、GE�Albany�Global�Holdings�B.V.（通

用电气奥尔巴尼全球控股有限公司）

公开披露承诺 避免同业竞争

2015年12月28

日

长期有效

严格履行承诺，

未发生违反承

诺事项

General�Electric�Company（通用电气公

司）、GE�Albany�Global�Holdings�B.V.（通

用电气奥尔巴尼全球控股有限公司）

公开披露承诺

促使公司对新

增关联交易履

行相应的审批

程序

2015年12月28

日

长期有效

严格履行承诺，

未发生违反承

诺事项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 － － － － －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

资时所作承诺

－ － － － － －－

股权激励承诺 － － － － － －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

所作承诺

－ － － － － －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四、对2016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衍生品

投资操

作方名

称

关联关

系

是否关

联交易

衍生品投

资类型

衍生品

投资初

始投资

金额

起始日

期

终止日

期

期初投

资金额

报告期

内购入

金额

报告期

内售出

金额

计提减

值准备

金额（如

有）

期末投

资金额

期末投

资金额

占公司

报告期

末净资

产比例

报告期

实际损

益金额

汇丰银

行

非关联 否

远期外汇

合约

26,130.27

2014年10

月28日

2018年04

月25日

26,130.27 553.62 17,387.16 0 9,296.73 6.61% 1,276.61

渣打银

行

非关联 否

远期外汇

合约

1,837.33

2015年02

月17日

2018年01

月11日

1,837.33 21.1 513.33 0 1,345.1 0.96% 26.05

合计 27,967.6 -- -- 27,967.6 574.72 17,900.49 0 10,641.83 7.57% 1,302.66

衍生品投资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涉诉情况（如适用） 不适用

衍生品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露日期（如

有)

2016年04月28日

衍生品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露日期（如

有)

不适用

报告期衍生品持仓的风险分析及控制措施

说明（包括但不限于市场风险、流动性风

险、信用风险、操作风险、法律风险等）

因业务发展需要，为规避汇率风险，公司与汇丰银行和渣打银行等分别签订了远期外汇合同。 针对汇率波

动风险，公司协同合作银行做好汇率趋势的预测，密切跟踪汇率变化情况，根据市场变动情况，实行动态管

理；针对流动性风险，公司开展的外汇保值业务均以公司外汇收支预算为依据，由于公司外汇保值业务是与

实际外汇收支相匹配，因此能够保证在交割时拥有足额资金供清算，对公司流动性资产影响较小；针对操作

风险，公司制定了规范的业务操作流程和授权管理体系，配备岗位责任不相容的专职人员，严格在授权范围

内从事外汇保值业务，同时加强相关人员的业务培训及职业道德，提高相关人员素质，并建立异常情况及时

报告制度，最大限度的规避操作风险的发生；针对信用风险，公司进行的外汇保值业务对手均为信用良好且

与公司已建立长期业务往来的大型商业银行及外资银行，基本不存在履约风险；针对法律风险，公司进行外

汇保值业务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相关交易管理规范，合法进行交易操作，与交易对方签订条

款准确明晰的法律协议，最大程度的避免可能发生的法律争端；对于可能的信用风险，操作风险和现金流风

险，公司进行了充分的评估和有效控制。

已投资衍生品报告期内市场价格或产品公

允价值变动的情况，对衍生品公允价值的分

析应披露具体使用的方法及相关假设与参

数的设定

公司对报告期内衍生品投资损益情况进行了确认，报告期内确认公允价值变动盈利1,302.66万元人民币。

公允价值计算以合同价格及交易对手提供的与产品到期日一致的资产负债表日远期汇率报价为基准。

报告期公司衍生品的会计政策及会计核算

具体原则与上一报告期相比是否发生重大

变化的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衍生品的会计政策及会计核算具体原则与上一报告期比较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独立董事对公司衍生品投资及风险控制情

况的专项意见

独立董事对公司2016年度套期保值型衍生品投资业务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为规避汇率风险开展的以套期

保值为目的的外汇资金交易业务，是基于对未来外汇收支的合理估计和目前外汇收支的实际需求，业务流

程合法合规，基本上不存在市场风险和履约风险，且对公司流动性无影响。 公司在过往的业务中已建立了

健全的组织机构、业务操作流程、审批流程及《衍生品投资内部控制制度》，进一步提升了公司外汇风险管

理能力，为外汇资产进行了保值。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6年01月08日 电话沟通 个人 问询公司2015年度业绩预告情况

2016年03月15日 电话沟通 个人 问询公司2016年第一季度业绩情况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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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

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公司2015年度的财务报告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无保

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变更前：*ST武锅B

变更后：武锅B3

股票代码

200770

42006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徐幼兰 侯莉

办公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流芳园路1号 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流芳园路1号

传真 （027）81993701 （027）81993701

电话 （027）81993700 （027）81994270

电子信箱 youlan.xu@ge.com li.hou@ge.com

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三、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5年 2014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3年

营业收入 1,286,445,912.53 947,399,638.32 35.79% 866,341,650.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6,075,227.74 -101,698,250.48 145.31% -119,438,184.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17,874,528.02 -106,768,506.39 116.74% -151,248,378.6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1,539,745.25 222,785,544.75 39.84% 51,736,979.9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 -0.34 147.06% -0.4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6 -0.34 147.06% -0.4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21% -7.23% 4.02% -9.23%

2015年末 2014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3年末

总资产 1,682,342,286.89 1,150,482,149.87 46.23% 1,339,647,873.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415,692,473.40 -1,459,856,701.14 3.03% -1,356,141,450.66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303,704,050.81 249,980,303.54 295,793,806.69 436,967,751.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082,800.20 1,610,924.77 25,940,207.30 4,441,295.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14,002,229.47 750,908.83 25,883,778.39 -22,762,388.6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5,449,789.18 -157,719,657.99 107,868,923.98 225,940,690.08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四、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5,33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上一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5,34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

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如有）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上一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持股5%以上的股东或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报告期末持股

数量

报告期内增

减变动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持有无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阿尔斯通（中国）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1.00% 151,470,000 151,470,000

武汉锅炉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91% 20,530,000 20,530,000

王晓 境内自然人 2,672,800 2,672,800

谌鹏 境内自然人 2,331,545 2,331,545

胡志宏 境内自然人 1,390,397 1,390,397

陈楚云 境内自然人 1,367,450 1,367,450

黎志坚 境内自然人 1,286,281 1,286,281

招商证券香港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226,036 1,226,036

HSBC�BROKING�

SECURITIES�(ASIA)�

LIMITED-CLIENTS�A/C

境外法人 1,185,114 1,185,114

庄畅雄 境内自然人 1,045,000 1,045,000

战略投资者或一般法人因配售新股成为前10名

股东的情况（如有）

不适用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第一大股东阿尔斯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第二大股东武汉锅炉集团有限公司所持股份为非流通

股。 第一大股东阿尔斯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第二大股东武汉锅炉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流通股股东

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未

知前十名流通股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公司也未知前十名流通股股东与

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报告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王晓 2,672,800 境内上市外资股 2,672,800

谌鹏 2,331,545 境内上市外资股 2,331,545

胡志宏 1,390,397 境内上市外资股 1,390,397

陈楚云 1,367,450 境内上市外资股 1,367,450

黎志坚 1,286,281 境内上市外资股 1,286,281

招商证券香港有限公司 1,226,036 境内上市外资股 1,226,036

HSBC�BROKING�SECURITIES�(ASIA)�

LIMITED-CLIENTS�A/C

1,185,114 境内上市外资股 1,185,114

庄畅雄 1,045,000 境内上市外资股 1,045,000

孙蔚蔚 966,567 境内上市外资股 966,567

唐娟 887,236 境内上市外资股 887,236

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以及前10名无限

售流通股股东和前10名股东之间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均为社会公众股东，所持股份为流通股。 公司未知前十名流通股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也

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公司也未知前十名流通股股东与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

（如有）

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5年中国经济总体平稳运行，用电需求平稳增长，发电效率略有下降，电源投资速度持续放缓。 水电、火电、核

电投资规模同比仍保持下滑态势，但整体来看，清洁能源发电量占比依旧偏小，火电仍发挥着对电力供应的保障支撑

作用。 面对持续萎缩的市场，公司不畏艰难，陆续向客户交付了符合EN标准和ASME标准的产品，充分验证了公司的

生产能力和技术实力。 公司凭借洁净能源技术和高效的锅炉产品进一步拓展国内锅炉市场。 管理层坚信通过全体

员工的共同努力及拥有的先进生产技术，能继续保持公司持续稳定的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全体员工在管理层的领导下，锐意进取，克难奋进，保持了生产经营的持续稳定。2015年，公司实现

营业收入128,644.59万元，比上年度增加35.79%；实现利润总额 6,264.47万元，比上年度增加148.13%，实现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607.52万元，比上年度增加145.31%。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同

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同

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期

增减

锅炉及配套产品销

售

1,280,974,776.12 153,191,417.32 11.96% 36.29% 10.07% -2.85%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

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董事会认为：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15�年度出具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的审

计报告是为了提醒审计报告使用者关注，本年度的财务审计报告不影响公司本报告期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

公司监事会对非标审计报告涉及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的专项说明：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

伙）对公司 2015年度出具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是为了提醒审计报告使用者关注，本年度的财务审计

报告不影响公司本报告期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同意审计机构对审计报告中的强调事项段的说明。

证券代码：420063� � � � � � �证券简称：武锅B3� � � � � �公告编号：2016－009

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对2015

年度非标审计报告涉及带强调事项段

无保留意见的专项说明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公司2015年度进行了财务审计,并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

见的财务审计报告。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两网公司及退市公司信息披露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董

事会对该审计报告涉及带强调事项段作如下说明：

一、强调事项段的内容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五）3所述，截至2015年12月31日，股东权益合计为-141,

542.97万元 ，股东阿尔斯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对武锅股份公司的委托贷款余额为146,180.00万元。 依据《中国注册

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324号———持续经营》第十八条规定，武锅股份公司持续经营的基本假设是基于母公司阿尔斯通

（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的持续支持作出判断的，具有重大不确定性。 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

见，武锅股份公司财务报表的编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

二、对于上述强调事项段的说明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15年度出具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是为了提醒

审计报告使用者关注，本年度的财务审计报告不影响公司本报告期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

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六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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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转让方式发生变更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因本公司2015年度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 且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2015年度财务审计报告为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截至2015年12月31日，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为 -1,415,692,473.40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为17,874,

528.02元）,目的是为了提醒审计报告使用者关注，本年度的财务审计报告不影响公司本报告期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

果。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两网公司及退市公司股票转让暂行办法》第十八条的相关规定，本公司股票自

2016年4月29日起，转让方式由每周转让三次变更为每周转让五次，证券简称变更为“武锅B5” ，证券代码不变，即：

420063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网站（www.neeq.com.cn）、《证券时报》和《大公报》。 公

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

投资,注意风险。

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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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2016年4月15日发出会议通知， 于2016年4月25日中午12:30

时在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2006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9名，亲自出席会议的董事9名；公司全体监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高岩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

议以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了《2016年第一季度报告》。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对2016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确认意见：本人作为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保证公司2016年第一季度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2016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全文及正文分别披露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网站及 《证券时报》 和 《大公

报》。

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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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

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16年4月15日发出会议通知， 于2016年4月25日中午12:30

时在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2006号会议室召开，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

次会议由监事会召集人Thomas� Joseph� Barker先生主持会议，经与会监事审议并以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

过《2016年第一季度报告》。

监事会的审核意见：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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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

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16年4月15日发出会议通知，于2016年4月25日上午9:30时

在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2006号会议室召开，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

会议由监事会召集人Thomas� Joseph� Barker先生主持会议，经与会监事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公司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需提交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会议以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监事会的审核意见：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三、会议以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公司2015年度财务审计报告》；

四、会议以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公司201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监事会的审核意见：根据中国证监会、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相关规定，遵循内部控制的基本原则，从企

业的实际情况出发，公司健全了内部控制的组织机构，完善了内控制度，开展了正常的内控活动，保证了内部控制的

合理性、合法性，促进了公司的规范运作和业务活动的健康进行，维护了公司资产的安全和完整。 公司董事会对公司

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客观、真实的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的实际情况，监事会予以认同。

五、会议以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关于2015年度财务非标审计报告涉及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

见的专项说明》。

公司监事会对非标审计报告涉及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的专项说明：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

伙）对公司2015年度出具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是为了提醒审计报告使用者关注，本年度的财务审计

报告不影响公司本报告期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我们同意审计机构对审计报告中的强调事项段的说明。

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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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展套期保值型衍生品投资业务的

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两网公司及退市公司信息披露暂行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关于

2016年度套期保值型衍生品投资业务的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详细内容请见同日披露

的《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6－005）。

一、套期保值型衍生品投资业务概述及品种

为了规避外汇市场的风险、锁定购汇成本，满足公司日常经营使用外币结算业务的需要，根据预计外汇收支情

况，公司管理层在董事会及股东大会的授权下开展外汇保值业务，公司开展的外汇保值业务不构成关联交易。

外汇远期：指买卖双方按约定的外汇币种、数额、汇率和交割时间，在约定的时间按照合同规定条件完成交割的

外汇交易。

公司不进行外汇掉期、外汇期权及结构性远期操作交易。

二、衍生品投资业务主要条款

套期保值型衍生品投资合约主要条款包括：

1、合约期限：根据公司预计的外汇收付款时间

2、交易对手：银行类金融机构（大型商业银行及外资银行）

3、流动性安排：外汇保值业务均以正常的进出口业务为背景，其合约金额和合约期限与收付款预期相匹配。

4、公司2016年套期保值型衍生品投资预计金额为501,367,294元人民币。

5、其他条款：外汇保值业务均不占用银行综合授信额度，公司无需提供保证金，到期采用本金交割的方式。合约包

含违约责任条款。

三、公司投资衍生品的准备情况

1、公司已制定了《衍生品投资内部控制制度》（该制度已于2013年9月23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

通过并披露。 该制度对公司进行衍生品投资的风险控制、审批程序、后续管理和信息披露等进行明确规定，有效规范

衍生品投资行为，控制衍生品投资风险。

2、公司财务总监具体负责公司衍生品投资事务，财务部配备投资决策、业务操作、风险控制等专业人员从事衍生

品投资业务，拟定衍生品投资计划并在董事会或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予以执行。

3、公司财务部衍生品投资专业人员已充分理解衍生品投资的特点和潜在风 险，严格执行衍生品投资的业务操

作和风险管理制度。

四、衍生品投资业务必要性及内部控制

公司的外汇保值业务是从公司生产经营对外币结算业务的实际需求出发，是为了规避外汇市场的风险、锁定外

汇收付业务汇率成本，防范汇率大幅波动对公司生产经营、产品成本控制造成不良影响。

公司针对开展的外汇保值业务，已制定了《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衍生品投资内部控制制度》对公司外汇保值

业务的风险控制、审议程序、后续管理等进行明确规定，以有效规范外汇保值业务行为，控制外汇保值业务风险。 未经

公司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不得进行外汇保值业务。 在公司财务部门配备了外汇专业人员，实行不相容岗位分离，分

级授权，对外汇保值业务实施有效的动态管理；参与外汇保值业务的交易操作人员具备相关专业知识，知悉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能够充分理解外汇保值业务的特点及风险。

五、风险分析及风险管理策略

针对汇率波动风险，公司协同合作银行做好汇率趋势的预测，密切跟踪汇率变化情况，根据市场变动情况，实行

动态管理。

针对流动性风险，公司开展的外汇保值业务均以公司外汇收支预算为依据，由于公司外汇保值业务是与实际外

汇收支相匹配，因此能够保证在交割时拥有足额资金供清算，对公司流动性资产影响较小。

针对操作风险，公司制定了规范的业务操作流程和授权管理体系，配备岗位责任不相容的专职人员，严格在授权

范围内从事外汇保值业务；同时加强相关人员的业务培训及职业道德，提高相关人员素质，并建立异常情况及时报告

制度，最大限度的规避操作风险的发生。

针对信用风险，公司进行的外汇保值业务对手均为信用良好且与公司已建立长期业务往来的大型商业银行及外

资银行，基本不存在履约风险。

针对法律风险，公司进行外汇保值业务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相关交易管理规范，合法进行交易操

作；与交易对方签订条款准确明晰的法律协议，最大程度的避免可能发生的法律争端。

六、衍生品公允价值分析

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2条———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第七章“公允价值确定” 进行确认计量,�公司外汇保

值业务选取的种类为普通远期产品，公允价值基本按照银行等定价服务机构提供或获得的价格厘定，为外汇市场公

开价格。

七、会计核算政策及后续披露

公司根据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保值》、《企

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相关规定及其指南，对开展外汇资金业务进行相应的核算处理，反映资产负债

表及损益表相关项目。 公司在定期报告中将对本年度开展套期保值型衍生品投资业务的相关信息予以披露。

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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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2016年4月15日发出会议通知，于2016年4月25日上午9:30时

在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2006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9名，亲自出席会议的董事9名；公司全体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高岩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

的与会董事逐项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了《201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全文请见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网站。

二、会议以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会议以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度财务审计报告》；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2015年度财务审计报告全文请见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网

站。

四、会议以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全文同日披露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网站。

独立董事意见：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修订、审议并通过了一系列公司管理制度，公司内部控制制度较为健全完

善，公司内部控制重点活动按公司内部控制各项制度的规定进行，公司对子公司管理、关联交易、对外担保、信息披露

的内部控制严格、充分、有效，保证了公司经营管理的正常进行，公司董事会对公司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符合公司内

部控制的实际情况。

五、会议以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确认，公司2015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6,075,

227.74元人民币，本年度可供分配的利润为-1,415,692,473.40元人民币。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本年度不实行利润

分配，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六、会议以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了《2015年度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年度报酬的议案》；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意见：公司现行薪酬体系是按规定决策程序制定的，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发放与2015年

年度报告中所披露的相关人员薪酬数额真实、准确。

七、会议以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6年度审计机构及其报酬的议案》；

鉴于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1998年至2015年一直为公司年度审计单位，且该事务所在公司2015

年年度审计工作中表现出的执业能力和勤勉的工作精神，公司审计委员会提议续聘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为2016年度的审计单位，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同意续聘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2016年度的审计机构（含年度财务审计

和内控审计业务），其年度审计报酬为75万元人民币。

本议案需经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公司将与上述审计机构签定业务约定书。

独立董事意见：公司续聘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201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未损害公司及其

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与会董事经表决一致审议通过该议案，其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八、会议以赞成4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了《公司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议案》；

因本议案的标的额已达到《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两网公司及退市公司信息披露暂行办法》所列的有关标

准, 故此议案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 且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

权。 公司关联董事：YEUNG� Kwok� Wei� Richard （杨国威） 先生、Sébastien� Thierry� Rouge先生、Pascal� Alexander�

Radue先生、高岩先生、秦亮先生均回避表决。

详细内容请见同日公告的《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公告编号：2016－007）。

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根据公司 2015�年日常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以及公司2016年度经营情况,作为武汉锅

炉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 我们认为公司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议案中所涉及的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是必

要,对该议案予以认可,并同意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

独立董事意见：根据《关于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两网公司及退市公司信息披露暂行办法》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作为独立董事，我们认为公司2015年日常关联

交易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日常关联交易确因公司生产需要，且交易价格公允合理，交易

行为透明，没有损害和侵占中小股东利益行为；公司2016日常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和交易定价原则将继续维持2015年的

规定，且不会损害和侵占中小股东的利益。

九、会议以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了《2016年度套期保值型衍生品投资业务的议案》；

为了规避外汇市场的风险、锁定购汇成本，满足公司日常经营使用外币结算业务的需要，根据预计外汇收支情

况，2016年公司管理层在董事会及股东大会的授权下将继续开展外汇保值业务。公司开展的外汇保值业务不构成关联

交易。

详细内容请见同日公告的 《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开展套期保值型衍生品投资业务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6－008）。

独立董事意见：公司为规避汇率风险开展的以套期保值为目的外汇资金交易业务，是基于对未来外汇收支的合

理估计和目前外汇收支的实际需求，业务流程合法合规，基本上不存在市场风险和履约风险，且对公司流动性无影

响。 公司在过往的业务中已建立了健全的组织机构、业务操作流程、审批流程及《衍生品投资内部控制制度》，进一步

提升了公司外汇风险管理能力，为外汇资产进行了保值。

十、会议以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了《独立董事2015年度述职报告》；

《独立董事2015年度述职报告》的全文同日披露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网站。

十一、会议以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2015年度财务非标审计报告涉及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

留意见的专项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15年度出具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的审

计报告是为了提醒审计报告使用者关注，本年度的财务审计报告不影响公司本报告期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

详细内容请见同日公告的《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对2015年度非标审计报告涉及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

见的专项说明》（公告编号：2016－009）。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2015年度财务非标审计报告涉及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

意见的专项说明》全文披露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网站。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15年度出具带强调事项段无保

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是为了提醒审计报告使用者关注，本年度的财务审计报告不影响公司本报告期的财务状况及经营

成果。 因此，我们同意审计机构对审计报告中的强调事项段的说明。

十二、会议以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董事候选人议案》；

本公司董事会相继接到公司非独立董事YEUNG� Kwok� Wei� Richard(�杨国威 )先生、高岩先生、秦亮先生、独立

董事黎江虹女士的辞呈，因个人原因，YEUNG� Kwok� Wei� Richard(�杨国威 )先生、高岩先生、秦亮先生向公司董事会

申请辞去董事，黎江虹女士向公司董事会申请辞去公司独立董事。 上述人员的辞呈将自公司召开股东大会任命新的

董事时生效。非独立董事YEUNG� Kwok� Wei� Richard(�杨国威 )先生、高岩先生、秦亮先生，独立董事黎江虹女士辞职

后将不在本公司继续任职。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并审阅，同意增补沈波先生、Stuart� Adam� Connor先生、林映翠女士为公司非独立

董事候选人；增补汪海粟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汪海粟先生于2002年6月获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证书编号：京

03038），四位董事候选人的个人简历附后。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在审议本议案时，将分别对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和独立董事候选人

以累积投票制方式选举。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任职资格：经审查董事候选人的个人履历，未发现有《公司法》第147条规定的情况；亦不存在被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也未曾受到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任何处罚和惩戒。

◆提名程序：董事候选人是由股东或董事会推荐，提名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选举程序：本次增补董事候选人的选举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董事候选人的学历、工作经历均能够胜任董事职务的要求；

◆同意将增补董事候选人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三、会议以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了《推举Pascal� Alexander� Radue�先生代理董事长及法定代表

人职责》；

高岩先生因个人原因提出辞去公司董事和董事长职务，为保证公司正常运作，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

关规定，董事会推举董事Pascal� Alexander� Radue� � �先生代理行使本公司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职责。 代理时间自本次

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选举出新任董事长为止。

十四、会议以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将择日另行发布。

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七日

候选董事简历

沈波先生 1973年9月16日出生，中国国籍。 1994年6月毕业于武汉水利电力大学热能动力工程系，获得电厂热能

动力工程专业学士学位。 1994年7月至1999年12月任职于华北电力集团北京第一热电厂， 从事电厂运行和检修工作。

2000年1月至2001年12月供职于芬兰富腾工程公司北京代表处，从事电厂脱硫工程的市场开发和项目执行。 2002年1月

加入通用电气（中国）有限公司，在能源业务板块担任不同管理职务，包括中国区安装服务经理，中国区服务销售总监

等。2011年7月至2012年6月，在通用电气能源位于美国亚特兰大的总部担任业务区域化总监。2012年7月至2015年12月，

担任通用电气发电设备中国区销售总监和产品市场总监。 2016年1月起，担任通用电气蒸汽发电业务中国区销售总经

理。 沈波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Stuart� Adam� Connor先生 1978年3月5日出生，澳大利亚国籍。他毕业于新南威尔士大学，获得物理学士学位和法

学学士学位，2001年在新南威尔士州最高法院被录为律师。自2015年11月起，Stuart� Adam� Connor先生担任通用电气电

力和水电部蒸汽发电业务总法律顾问。 在现任职务之前，他一直担任通用电气－阿尔斯通整合规划团队的整合法律

顾问，负责为阿尔斯通热电部获得欧盟委员会的并购批准，并最终成功获得通用电气－阿尔斯通并购的批准。 自2012

年开始，他担任阿尔斯通燃气业务的总法律顾问。 在此之前，他常驻新加坡和吉隆坡，负责阿尔斯通燃气业务亚洲地

区的法务及合同管理部门。Stuart� Adam� Connor先生2008年加入阿尔斯通法务团队，此前他于2000年加入悉尼Clayton�

Utz律师事务所，曾是该所一名资深律师。 Stuart� Adam� Connor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林映翠女士 1968年1月14日出生，澳大利亚国籍。 林映翠女士持有香港科技大学与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管理学

院（J.L.� Kellogg� Graduate� School� of� Management）联合颁授的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以及澳大利亚悉尼麦考瑞大学经济

学士学位。 目前林映翠女士负责领导GE大中华区的业务开发工作，以支持GE各业务部门的有机增长，并推动在中国

的并购活动。 她于2007年加入GE中国公司，担任总公司业务发展执行董事，一直领导各个行业的并购活动，如：能源、

矿业、航空、安保和工业智能平台等。 林映翠女士曾在全球领先的农产品公司嘉吉公司（Cargill）担任亚洲区企业发展

总监，此前，她还在摩托罗拉公司工作了17年，主要从事亚洲区的市场研究、并购和风险投资工作，她曾是2004年成立

的摩托罗拉风险投资部在中国的创始成员。 林映翠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汪海粟先生 1954年11月4日出生，中国国籍，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 曾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MBA学院院

长，教育部重点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知识产权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 科研集中在产业组织、国企改革和资产评估方

面。 兼任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常务副理事长、湖北省工业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资产评估协会理事、湖北省资产评估协

会副会长、武汉中小企业协会顾问。 汪海粟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

在任何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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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 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 ；

● 公司预计2016年签订合同的总金额受制于关联方在国外市场获得订单量的情况；

● 公司与关联方销售锅炉组件的交货期并非能在当年完工；

● 因公司2016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已达到《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两网公司及退市公司信息披露暂

行办法》之相关规定，故此议案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

二、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在2015年年度报告的全文中已详细披露， 其实际发生的总金额为977,548,031.25

元，比2015年预计的关联交易总金额2,699,192,920.00元减少1,721,644,888.75元。 其原因是：1、锅炉产品的制造属长期建

造合同，制造周期相对比较长，产品的投料和销售收入的确认需要周期；2、部分国外项目延迟执行；3、因关联方在国外

市场未获得相关订单，导致原预计的部分关联交易无法实现。

三、预计公司2016年度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关联交易

类别

按产品或劳务等进

一步划分

关联人

合同签订金额或预计

金额（元）

上年实际发生

发生金额（元）

占同类交易比

例（％）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

商品

锅炉产品

阿尔斯通法国锅炉公司

Alstom�Boiler�France

62,120,800.00 54,046,879.46 4.22%

锅炉产品

通用电气电站锅炉公司 （德国）GE�Power�

Systems�GmbH

（原阿尔斯通电站锅炉公司）

468,500.00

锅炉产品

阿尔斯通电力公司（美国）

Alstom�Power�Inc.

1,372,665,200.00 437,829,456.01 34.22%

锅炉产品

通用电气锅炉德国有限公司

GE�Boiler�Deutschland�GmbH（原阿尔

斯通锅炉德国有限公司）

150,000,000.00 634,975.77 0.05%

锅炉产品

阿尔斯通电力有限公司（波兰）

Alstom�Power�Sp.z�o.o.

140,622,100.00 372,865,304.12 29.15%

锅炉产品 阿尔斯通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2,539,466,400.00 17,312,730.72 1.35%

锅炉产品

阿尔斯通电力系统公司（法国）

Alstom�Power�Systems

1,500,000,000.00

锅炉产品

通用电气电力公司（德国）

GE�Power�AG

295,000,000.00

小计 6,060,343,000.00 882,689,346.08

向关联人采购原材

料、锅炉组件

设备 阿尔斯通（武汉）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2,000,000.00

锅炉组件

阿尔斯通印度有限公司

Alstom�India�Limited

20,000.00 19,195.70 0.00%

锅炉组件

通用电气电站锅炉公司 （德国）GE�Power�

Systems�GmbH

（原阿尔斯通电站锅炉公司）

3,200.00

锅炉组件

德莱赛有限公司（美国）

Dresser�Inc.

131,398,100.00

锅炉组件

德莱赛日本有限公司

Dresser�Japan�Ltd

36,016,600.00

锅炉组件 德莱赛机械（苏州）有限公司 95,381,500.00

锅炉组件

德莱赛工业产品有限公司（法国）

Dresser�Produits�Industriels�S.A.S

36,016,600.00

小计 300,836,000.00 19,195.70

向关联人提供劳务

服务 阿尔斯通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560,900.00 53,272.63 0.97%

服务

阿尔斯通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北京分

公司

1,200,000.00

服务

阿尔斯通（泰国）有限公司

Alstom�(Thailand)�Ltd.

700,000.00

服务

阿尔斯通亚太有限公司（马来西亚）

Alsotm�Asia�Pacific�Sdn�Bhd

1,800,000.00

服务 北重阿尔斯通（北京）电气装备有限公司 500,000.00

服务

阿尔斯通菲律宾公司

Alstom�Philippines�Inc.

7,000,000.00

服务

阿尔斯通电力公司（美国）

Alstom�Power�Inc.

500,000.00

服务

阿尔斯通电力有限公司（英国）

Alstom�Power�Ltd.

1,000,000.00

服务

阿尔斯通S&E非洲公司

Alstom�S&E�Africa�(Pty)

35,000,000.00

服务

阿尔斯通越南有限公司

Alstom�Vietnam�Company�Limited

600,000.00

服务

通用电气（瑞士）有限公司

General�Electric�(Switzerland)�GmbH

（原阿尔斯通（瑞士）股份有限公司）

14,100,000.00

服务

阿尔斯通电力汽轮机有限公司（美国）

Alstom�Power�Turbomachines�LLC

1,000,000.00 62,546.48 1.14%

服务

阿尔斯通热力能源公司（土耳其）

Alstom�Termik�Enerji�A.S.

1,250,000.00

服务、租赁 阿尔斯通（武汉）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1,300,000.00

服务

阿尔斯通法国锅炉公司

Alstom�Boiler�France

0 287,000.00 5.25%

小计 66,510,900.00 402,819.11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

务

服务、培训 阿尔斯通（武汉）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3,350,800.00 2,873,177.50 4.05%

服务

阿尔斯通亚太有限公司（马来西亚）

Alsotm�Asia�Pacific�Sdn�Bhd

120,700.00

服务 阿尔斯通（北京）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6,003,300.00 1,883,616.60 2.65%

服务

阿尔斯通法国锅炉公司

Alstom�Boiler�France

11,480,000.00

服务

阿尔斯通电力公司（美国）

Alstom�Power�Inc.

332,286,800.00 7,250,594.96 10.22%

服务 北重阿尔斯通（北京）电气装备有限公司 400,000.00

服务

阿尔斯通印度有限公司

Alstom�India�Limited

52,328,500.00

服务

阿尔斯通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北京分

公司

100,000.00

服务 阿尔斯通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10,000.00 25,000.00 0.00%

服务

阿尔斯通越南有限公司

Alstom�Vietnam�Company�Limited

300,000.00

服务

通用电气锅炉德国有限公司

GE�Boiler�Deutschland�GmbH （原阿尔

斯通锅炉德国有限公司）

153,497,400.00 2,000,448.09 2.82%

小计 559,877,500.00 14,032,837.15

IT软硬件及服务

采购IT服务

通用电气（瑞士）有限公司

General�Electric�(Switzerland)�GmbH

（原阿尔斯通（瑞士）股份有限公司）

5,397,800.00 2,654,078.94 3.74%

采购IT服务

阿尔斯通信息系统和技术有限公司（法国）

Alstom�IS&T�SAS

5,994,300.00 4,355,947.99 6.14%

采购IT服务 阿尔斯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6,598,900.00 3,330,208.19 4.69%

小计 17,991,000.00 10,340,235.12

支付股东贷款利息 利息 阿尔斯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66,449,000.00 70,063,598.09 95.53%

总计 7,072,007,400.00 977,548,031.25

（二）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前述关联人已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为20,590.60万元。

四、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基本情况

（1）阿尔斯通（北京）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魏小兵

成立日期：2012年5月11日

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工程设计；项目管理；二氧化碳捕捉系统的开发等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三里屯西五街5号C区1层

（2）阿尔斯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高岩

成立日期：1999年1月26日

注册资本：6,096.44万美元

经营范围：在国家允许外商投资的领域依法进行投资；设备进出口、（代理）采购及（代理）销售；提供培训、人事

管理、咨询、技术、仓储、经营性租赁等服务；参与有对外承包工程经营权的中国企业的境外工程承包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三里屯西六街六号乾坤大厦五层

（3）阿尔斯通（武汉）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高岩

成立日期：1997�年2�月13�日

注册资本：1,3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电气和机械设备的设计、生产、组装、供货、安装、启动和测试以及提供相关售后服务；为能源、环保及相

关领域的各类客户提供技术商务咨询和服务；从事电力项目工程承包、工程设计、材料和设备的进出口、设备和零部

件的设计、资料翻译和文件服务、质保质检、工程监造和现场调试等业务；为关联公司提供各类管理咨询服务

地 址：武汉市武昌区临江大道96号，430081

（4）北重阿尔斯通（北京）电气装备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万端阳

成立日期：2004年12�月20日

注册资本：8,4746.735�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制造、调试600MW或以上超临界机组等大型热电机组

地 址：北京市石景山区吴家村

（5）阿尔斯通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高岩

成立日期：2000年10月12日

注册资本：100万美元

经营范围：用于电厂项目、输配电项目、机电项目、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项目的设备和服务；国际贸易、保税区贸易

和区内贸易代理等

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杨高北路2001号第一层3-1，2部位

（6）阿尔斯通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负责人：高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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